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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养殖龙头企业兼并重组中面临的 

突出问题及政策建议 

——基于广东温氏集团的调研 

蒋和平   蒋辉 

我国已经进入“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四

化”发展中农业的现代化呈现出了显著的“短板”劣势，而通

过农业产业化来推动我国农业经营方式和体制机制的创新，从

而带动农业朝着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和市场化发

展已成为必然之举。在这一过程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承担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对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

度、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意义显著。

虽然我国出台了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各种优惠政策，但

由于上述政策多为原则性的宏观导向，现实中企业在涉及到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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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组具体事务时往往面临诸多政策性障碍，如果不尽快解决

这些问题，龙头企业兼并重组的进程将受到极大制约。为此，

我们对在养殖业颇负盛名、农业产业化成效显著的广东温氏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深入调研，旨在发现在兼并重组过程中

某些具有普遍性的政策障碍。 

   一、温氏集团农业产业化基本情况概述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3 年，公司位于广东

省云浮市新兴县，始创之初由温北英等 8 人出资 8000 元创办了

了勒竹畜牧联营公司。经过 30 年的发展，该公司历经探索发展、

扩张发展和跨越发展三个阶段，现已发展成一家以养鸡业、养

猪业为主导、兼营食品加工的多元化、跨行业、跨地区发展的

现代大型畜牧企业集团，集团以“公司+农户+客户”为基本经

营模式的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战略，建立了“以养鸡、养猪为主

业，以养牛养鸭为辅，以育种、饲料、食品加工、农牧设备、

粮食贸易、有机肥为配套”的产业链条。温氏集团在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带动农户共同发展方面进行了积

极地探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了“全员股份合作”产权制度、以

现代科技和信息化为手段，产业链全程管理的现代经营方式、

建立农户和公司紧密利益共同体、注重一体化产业带动、构建

完善的农业产业体系等一系列成功经验，这些有效经验被外界

誉为“温氏模式”。目前已在全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建成

近 160 家一体化公司。2012 年，集团全年上市肉鸡 8.65 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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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猪 813.9 万头，肉鸭 1437 万只，生产饲料 739.5 万吨，集团

销售收入 335 亿元，公司现为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并雄踞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之首。 

表一  温氏集团产业化经营基本情况简表 

 

二、温氏集团近年来在兼并重组方面的具体尝试及成效 

1、大力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司改制。在

2007 年底完成大华农公司资产重组的基础上，指导大华农公司

形成了完整的产品链，建立了完整、独立的企业运营系统。理

顺了大华农公司改制总体思路、股权设置原则，明确入股大华

农公司的股东资格及条件、入股价格、入股方式等具体事宜。

通过了公司规范化运行的基本管理制度，完成了大华农公司的

工商注册登记。通过设立化药直销店模式，解决大华农公司的

关联交易问题，促使大华农公司逐步符合上市公司的规定。大

华农公司通过重组改制，完善了公司治理机构，也为温氏集团

 

年份 

分公
司数
（家） 

上市
肉鸡
（亿
只） 

上市
肉猪
（万
头） 

上市肉
鸭（万
只） 

饲料
产量
（万
吨） 

食品加
工销售
收入（亿
元） 

销售收
入（亿
元） 

合作的
农户数
（万
个） 

合作农
户获利
额（亿
元） 

上交税
金（亿
元） 

2008 97 6.28  250.71  1080.63  367.42  8.23  156.47  4.06  13.38  1.68  

2009 110 6.77  345.45  1219.12  443.07  7.69  167.23  4.43  14.79  1.27  

2010 119 7.24  505.06  1143.95  513.46  8.55  219.42  4.75  20.40  1.19  

2011 122 7.77  663.56  1190.89  607.58  10.30  309.93  5.21  30.58  2.10  

2012 160 8.65  813.89  1437.22  739.52  10.53  335.07  5.59  36.56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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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管理探索了一条新路。 

2、整合公司业务，优化区域布局。合并郁南公司及广西分

公司养猪业务，成立桂粤养猪公司，促进集团养猪业的专业化

发展。调整饲料采购中心的内部管理架构，成立大连温氏粮食

公司。积极推进原料购销模式创新，大力拓宽大宗原料采购渠

道，降低采购成本。成立东北公司筹建办，重新布局东北原料

采购基地。撤销华北公司的二级单位建制，退出原吉林公司、

禹州公司的合作股权，优化了集团资产和区域布局。 

3、建立区域协调管理机构，强化区域业务有序管理。养鸡

业成立华南、华东、华中区域协调委员会，建立区域协调管理

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专项研究区域销售协调，进而延伸

到品种定位与布局、种苗计划与外卖、品牌建设与推广等方面

的协调，减少了不合理的跨区销售行为，缩小了跨区域以及区

域内各公司的售价差距，实现了区域销售的有序管理，延长了

产品的高价区间。 

4、积极探索集团化购销平台与区域化购销平台相结合的机

制。充分发挥饲料采购中心专业化团队采购的优势，积极实施

紧密合作型战略采购，合理把握采购节奏，全面发挥大连港口

采购与收储功能，采购价格较全年市场平均价格便宜 50 元/吨。

探讨成立华东饲料原料分销中心、成立了江苏南通办事处，在

华东地区推行大宗原料集中采购模式，促进了区域化、专业化

采购，逐步推进集团化与区域化集中采购的有机结合；积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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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建立华中区、西南区域原料分销中心，利用地产原料优势资

源，继续推行大宗原料联合采购和区域配送机制。 

5、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积极推行公司分拆与合并战略，助推

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分离出稔村分公司的养猪业务，成立开阳

养猪分公司，推进养猪业务专业化发展。分离西南分公司云贵、

川渝地区业务，成立了云贵分公司；合并江苏分公司、湖北分

公司在京津地区的养殖业务，成立了京津分公司，推进集团在

云贵、京津唐地区养殖业务的扩张；成立百合公司和投资公司，

启动了房地产及投资管理业务，拓宽了集团业务范围；成立东

北公司，推进集团在东北区域原料采购业务的开展。退出集团

在广州的设备生产业务，调整、优化新兴设备公司组织架构，

降低了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三、畜牧养殖龙头企业在兼并重组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1、企业分立重组时涉税成本太高，导致兼并重组成本较高。

在农业企业重组时，一些税种本可按规定减免，但某些地方税

务局并未执行或执行中预设一些苛刻的前置条件。在进行公司

分拆分立时需要对相关资产进行分配，而按现行规定必须事先

对土地等资产进行重新评估，在当前土地资源紧缺地价增值大

背景下，评估会使该土地的价值远远超出当初公司购地时的价

格，从而导致分立后的公司会上交更多的土地增值税。 

2、环保标准逐渐严格，国家相应补贴较低，兼并重组过程

中在环保投入方面的边际成本较高。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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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保意识的不断深入，国家对于企业生产经营的环保要求逐

渐严格，相关环保标准和规定不断提升，这对于农业企业尤其

是以畜禽养殖为主的企业而言，用于环保方面的投入较多，而

国家相应补贴往往杯水车薪。对于温氏集团而言，每新设或兼

并一个企业都要进行大量的畜禽粪便处理等环保方面的建设，

初步估计一个养牛分公司要投入的前期环保费用高达 500 万左

右。 

3、现有税制不利于畜牧养殖龙头企业向深加工领域发展。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对于直接种养、销售农产品的可以享受税收

免征优惠，对于初加工的农产品可以减免部分税收，但在深加

工方面却很少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4、地方政府出于“税源保护”而采取的种种限制措施不利

于龙头企业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条。由于中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是

“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相结合，在企业兼并重组中，常常

出现税源的再次分配，部分地方担心被重组后的企业将不再为

地方财政做出贡献。在实践中，地方税务部门的工作导向不是

为推动农业企业产业化发展而是如何千方百计的扩大税源。当

涉及到跨区域跨行业兼并重组时，上述问题更为突出。以温氏

为例，饲料原料玉米的收购是公司一项大宗业务，为减少成本

集团建立了原料采供中心并成立了原料采购子公司 B，如果 B

公司同时自己也有畜禽养殖业务，那么将采购的玉米等原料直

接用于自己的养殖饲料用途是无需缴税的，但若 B 公司将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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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玉米等原料出售给集团下辖的饲料加工企业 A 时，则会受到

税务部分的核查。如果玉米的市场销售价格是 2300 元/吨，由 A

公司采购价格可能为 2250 元/吨，若由集团通过 B 公司统一采

够则价格会更便宜，为 2220 元/吨，从节约成本的角度来看，

最好的选择是由原料公司 B 采购后以稍微高于采购价格 2220

元/吨出售给集团内部饲料公司 A，但在现行的税收监管时，却

不允许这样操作，而是给 B 公司核定一个利润，譬如核定每销

售一吨原料给 A 公司可获得 100 元利润，这就使得 A 公司的成

本上涨了 100 元/吨。温氏集团每年玉米采购量大约在 450 万吨

左右，如此一来，公司每年该项交易额达到 4.5 亿，这让集团

应纳增值税税额的基数大大增加，若按 1%的增值税税率则要缴

税 450 万元，这极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负担。 

5、畜牧养殖企业产业化链条无法直接面向终端消费市场，

产业化运行遭遇地方行政管制和市场保护的制约。以生猪销售

为例，按照相关规定，生猪在终端消费市场是遵循消地定点屠

宰规定，即 A 地养殖企业要想在 B 地市场销售鲜猪肉的话要么

自己在 B 地建立一个生猪屠宰企业，要么委托 B 地某具备资质

的屠宰企业进行屠宰，前一方式要耗费大量新建成本，后一种

方式则在猪肉流通环节中增加了一道利润分成最终会使鲜猪肉

成本上升。而且在部分地区鲜猪肉销售市场长期为某些实力雄

厚的大型经销商或批发商把持，养殖企业一般很难直接进入终

端市场面向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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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议 

1、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和协调机制。强化政府的调控和服务

职能，积极引导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努力为企业、合作社

和农户之间搭建有效的合作平台，引导建立完善的企业为主导

的多主体利益联结和共享机制，最大化的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作为龙头的示范、辐射、带动和引领作用。 

2、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兼并重组的税收

优惠政策。应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涉农财税优惠政策，坚决防止

地方为扩大税源而出现的税收政策执行走样，积极探索有利于

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兼并重组的财税新政策。 

3、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兼并重组的环保支持力度。

继续坚持严格的农业环保标准，设立专项环保资金支持兼并重

组企业进行环保设施建设和环保技术更新，加大对重点农业企

业环保补贴力度，创新补贴形式，强化补贴效果。 

4、地方政府应尽快转化观念，切实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地方政府必须尽快放下传统的思维和狭隘的既得利益，鼓励兼

并重组必须放弃本位主义，收起地方保护伞，尽快转变职能，

把不该管的事情交给市场，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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